
拍 卖 规 则

受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委托，天津北洋融信国际拍卖行有限公

司（下称拍卖人），对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大东路1号天津大东电

子有限公司土地厂房进行公开拍卖。为使本次拍卖依法有序进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制

定如下拍卖规则。 

第1章 拍卖时间与地点 

第1条 拍卖时间：2016年1月28日上午10时。 

第2条 拍卖地点：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224号（网络拍卖）  

第2章 拍卖标的 

第3条 拍卖标的及瑕疵说明： 

1、拍卖标的：天津大东电子有限公司土地厂房。产权人：天津大东

电子有限公司。坐落位置：天津市津南区北闸口镇大东路1号。依据

《天津市房地产登记簿查询证明》记载，建筑面积合计为6300.96平

方米（其中证载面积4500.96平方米，违章面积1800平方米），土地

使用权面积：10807.7平方米，土地用途：工业用地，土地权属性质

：国有。标的物信息仅供参考，以竞买人实地查验现状为准。

2、竞买人需自行了解厂房租赁情况并对了解情况负责，委托人和拍

卖人不负责清户。

3、本次拍标的所欠缴的水费、电费等各项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上述



费用）由竞买人自行了解、承担，委托人和拍卖人声明不承担任何

费用和责任。

4、本次拍卖的标的仅限于拍品目录中所述及的土地使用权及房地产

建筑物，不含厂房内各类设备及物品，以竞买人实地查验现状为准

，买受人自行清场，未尽事宜买受人需按市、区相关部门的规定办

理，委托人和拍卖人声明不承担瑕疵担保责任。

第四条 此次拍卖标的起拍价为1062.4万元人民币。 

第三章 竞买人 

第五条 

法人作为竞买人的，应向拍卖人提交工商管理部门核发的有效法人

资格证书、营业执照副本及其复印件以备查验，同时，还需提交足

以证实其支付价金能力的证明文件。

第六条 

公民作为竞买人的，应向拍卖人提交能证明其身份的有效相关证件

（如身份证、护照）及其复印件，并同时提交足以证实其支付价金

能力的证明文件。 

第七条 

其他组织作为竞买人的，应向拍卖人提交依法成立的有关证件及其

复印件，同时提交足以证实其支付价金能力的证明文件。

第八条 

上述竞买人委托代理人的，应向拍卖人提交内容完备的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身份证件及复印件。



第九条 

竞买人应书面告知拍卖人其现行通讯地址、邮政编码、电话、传真

号码。 

第十条 

特别提示：竞买人应于拍卖前自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咨询竞买此次

拍卖标的对于竞买人自身资质的限制情况以及后续过户的限制情况

，并对咨询及竞价结果负责。

第四章 阅览拍卖标的时间与场所 

第十一条 

竞买人查索拍卖标的有关资料时间为2016年1月12日至2016年1月27

日；查验拍卖标的时间为2016年1月14日至15日（由拍卖人统一组织

）。

第十二条 咨询、登记地点为：天津市和平区新华路224号。 

联系电话： 28298888  13820892583 吕先生  

第五章 保证金 

第十三条 

竞买人应于2016年1月26日前，将竞买保证金人民币100万元交至津

南区人民法院指定帐户（以到账为准），凭缴款凭证到天津北洋融

信国际拍卖行有限公司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否则不能参加竞买。 

第十四条 

竞买人凭缴款凭证及其签字盖章后的本规则和拍品目录领取竞拍号

牌。 



第十五条 

竞买人竞买成功，该笔保证金冲抵部分价款，不足部分按本规则有

关规定支付。

第十六条 

竞买人竞买失败，该笔保证金在本次拍卖会结束后待东丽区人民法

院通知竞买人在约定时间内,由法院财务部门全额无息退还竞买人。

第6章 拍卖方式及标的物移交

第17条 本次拍卖由国家注册拍卖师主持以网络竞价增加方式进行。

由于互联网可能出现不稳定情况，不排除网络拍卖发生故障，竞买

人必须充分估计上述原因导致网上出价不同于现场出价所带来的风

险。如果发生上述情况以及本人操作差错所造成的损失由竞买人本

人承担。如遇不可抗力中止或终止拍卖，委托人、拍卖人不承担竞

买人的一切损失。再次拍卖另行通知。 

第18条 拍卖师有权根据现场情况调整竞价阶梯。 

第19条 本次拍卖竞价阶梯为5万元人民币，后出价须高于前出价，

出价不限次数，出价结束后最高出价的竞买人即为买受人。

第二十条 

拍卖成交后，买受人自行到房地产管理部门办理相关转让合同，其

中所产生的买卖双方的所有费用（包括税金），均由买受人一方自

行承担。委托人和拍卖人声明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第二十一条 

拍卖成交，拍卖人只提供拍卖成交确认书及佣金票据。（其余发票



由买受人自行解决。）

第7章 拍卖佣金 

第二十二条 

竞买成交后，买受人应按最高人民法院法释[2004]16号的规定向拍

卖人交付拍卖佣金。

第8章 买受人保证 

第二十三条 

遵守本规则之规定，并有履行本规则规定的义务，否则承担本规则

规定的违约责任。 

第二十四条 

拍卖成交，买受人保证在拍卖活动后立即与我公司签订拍卖成交确

认书。签署姓名、名称须与竞买人登记资料一致。

第二十五条 

买受人保证于签署成交确认书后10个工作日内向委托人付清全部标

的物价款并向拍卖人付清全部拍卖佣金。

第二十六条 

买受人保证不以在拍卖前未能实际勘验标的物及阅览拍卖标的相关

资料而反悔。 

第二十七条 买受人保证放弃就拍卖标的之瑕疵担保请求权。 

第9章 违约责任 

第二十八条 

买受人不能按本规则第八章第二十五条之规定交付全部价款及佣金



视为违约，保证金不予退还，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第10章 其他 

第二十九条 

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根据案件需要决定停止拍卖的，拍卖人有权

停止拍卖，停止拍卖后再举行拍卖，竞买人需重新登记。

第三十条 竞买人在办理竞买登记时应在本规则每一页签字盖章。

第三十一条 

拍品目录、是本拍卖规则的一部分，并与本拍卖规则有同等的效力

。 

第三十二条 其他未尽事宜，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三十三条 

本次拍卖在天津市津南区人民法院监督下进行，监督电话28572059 

。

                             

天津北洋融信国际拍卖行

有限公司          

2016年1月11日 



竞买人承诺：

 

1、对此拍卖文件（规则、拍品目录）已阅读清楚，无疑义，承诺遵

守全部内容。

 

2、已充分了解拍卖标的的现状及全部瑕疵，不以任何理由反悔，放

弃就拍卖标的之瑕疵担保请求权。

                                            竞买人盖章： 

                                            竞买人签名： 

                                               年 月 日 


